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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注册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)
(股份代碼: 01088)

中 國 神 華能 源 股 份 有 限公 司
關於 煤 炭 出 口 配額的 公 告

(海 外 監 管 公 告 )

本 公 司 於 近日 接 到 神 華集團 有 限責任 公 司 （ 以 下 簡 稱 “ 神 華集團 ” ） 轉來 的 國

家 發 展 和 改 革委 員 會 （ 以 下 簡 稱 “ 發 改 委 ” ） 發 出 的 《 關於 下 達 2008 年 第 二 批 煤 炭

出 口 配額的 通 知 》 （ 發 改 經 貿[2008]2902號） 。 根 據 該通 知 ， 2008 年 11 月 發 改 委

發 放 2008 年 煤 炭 第 二 批 出 口 配額共 計 1590 萬 噸 ， 其 中 ， 神 華集團 獲 得 配額 655 萬

噸 。

2008 年 3 月 ， 發 改 委 發 放 2008 年 煤 炭 第 一 批 出 口 配額共 計 3180 萬 噸 ， 其 中 ，

神 華集團 獲 得 配額 1310 萬 噸 。 此 外 ， 2007 年 發 改 委 發 放 給 神 華集團 的 出 口 配額

（ 有 效 期 至 2008 年 2 月 28 日 ） 有 437 萬 噸 結 轉至 2008 年 使 用 。 因 此 ， 2008 年 神

華集團 可 以 使 用 的 有 效 煤 炭 出 口 配額為 2402 萬 噸 。

根 據 本 公 司 與 神 華集團 簽 署 的 煤 炭 出 口 代 理 協 定 ， 本 公 司 及 本 公 司 的 控 股 子 公

司 可 以 通 過神 華集團 向 本 公 司 海 外 客 戶 出 口 煤 炭 。 2008 年 1 月 至 10 月 本 公 司 及 本

公 司 的 控 股 子 公 司 出 口 煤 炭 共 計 1640 萬 噸 。 預 計 2008 年 全 年 出 口 煤 炭 將 超過 2000

中 國 神 華能 源 股 份 有 限公 司 （ 以 下 簡 稱 “ 本 公 司 ” ） 董事 會 及 全 體董事 保 證本

公 告 內 容 不 存 在 任 何 虛假 記 載 、誤導 性 陳述或 者 重大 遺漏 ， 並 對 其 內 容 的 真 實

性 、準 確 性 和 完 整 性 承 擔 個 別 及 連 帶 責任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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萬 噸 。 預 測 出 口 數 據 可 能 與 相 關期 間定 期 報 告 披 露 實 際出 口 數 據 有 差 異 。 投 資者 應

注 意 不 恰 當 信 賴或 使 用 以 上 信 息 可 能 造 成 投 資風險。

承 董事 會 命
中 國 神 華能 源 股 份 有 限公 司

董事 會 秘 書
黃清

北 京 ，二 零零八 年 十 一 月 十 四 日

於 本 公 告 日 期 ，董事 會 成 員 包 括 執 行董事 陳必 亭 先 生 及 凌 文 博 士 ；非執 行董事 張 喜 武 博 士 、張
玉 卓 博 士 及 韓建 國 先 生 ；獨 立 非執 行董事 黃毅 誠先 生 、 梁 定 邦先 生 及 陳小 悅 博 士 。


